
二零一四年三月十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續期申請  

 
 
 

目的  

 

   亞洲電視有限公司 (下稱「亞視」)及電視廣播有限

公司 (下稱「無綫」)根據《廣播條例》(第 562 章 ) (《條例》)

獲發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免費電視牌照」 )，有

效期將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後屆滿。亞視及無綫均已

於去年十一月提交免費電視牌照續期申請 (統稱「牌照續期申

請」 )，本文件簡述通訊事務管理局 (「通訊局」 )處理牌照續

期申請的程序、考慮因素和進度。  

 
 

背景  

 

《條例》下的發牌框架及既定程序  

 

2. 《條例》第 11 條訂明根據《條例》批准牌照延期

或續期時的機制。持牌機構須於牌照的有效期屆滿日期前 24

個月或之前，向通訊局提交牌照延期或續期申請。就免費電

視牌照而言，通訊局須在接獲有關申請後，在切實可行範圍

內盡快 (最遲需於牌照有效期屆滿的 12 個月前 )向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呈交關於牌照續期或不予續期的建議、或牌照

延期或不予延期的建議，以及 (如屬適當的話 )規限該牌照續

期或延期的條件。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須考慮通訊局作出

的建議，並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將建議所關乎的牌照續

期或延期，而該牌照須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合適並

在該牌照上指明的條件所規限；或決定不將該牌照續期或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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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牌照續期申請  
 

3.   通訊局現正按照《條例》及既定程序處理牌照續

期申請，並會全面評估兩家持牌機構的表現，然後根據《條

例》第 11 條的規定，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之前向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有關牌照續期申請的建議。  
 
 

考慮的因素  

 

4.   通訊局在評估兩家免費電視持牌機構的表現時，

會考慮以下範疇︰   

 

(a) 符合規管方面的要求  

 

通訊局會按相關法例、牌照條款及通訊局制訂的

業務守則，評估持牌機構的表現。規管方面的要

求包括︰  

 

(i) 符合有關節目的規定及標準。通訊局會評估持

牌機構的節目編排是否符合牌照及業務守則

所訂的規定和標準，包括播出指定類型的節

目、播出指定語言的節目、合家欣賞時段、準

確和持平等；   

 

(ii) 符合規管有關廣告及非節目類材料的規定，包

括廣告播放時限、播放政府宣傳短片及通訊局

宣傳材料、以及符合廣告守則的條文 (包括不

可在電視播放廣告的產品或服務、具事實根據

的聲稱、贊助節目等 )；  

 

(iii) 符合技術表現規定，包括服務覆蓋範圍、技術

質素水平及服務可靠程度、提供數碼地面電視

服務等；  

 

(iv) 符合二零零三至二零一五年投資計劃所訂的

資本及節目開支；及   

 

(v) 符合規管企業事宜的規定，例如適當人選、不

符合持牌資格人士、受限制表決控權人、董事

及主要人員的居港規定等。  



3 

 

 

(b) 持牌機構的財務承諾  

 

為支持牌照續期申請，持牌機構須提交其未來六

年（即二零一六至二零二一年）的投資計劃，並

訂明期間擬作出的資本及節目開支。通訊局會評

估持牌機構的投資承諾，以及持牌機構是否有足

夠財力履行在六年投資計劃中所作的承諾。  

 

(c) 公眾對持牌機構表現的意見  

 

免費電視是非常普及的媒體，亦是為市民大眾提

供資訊及娛樂的重要途徑。因此，通訊局極為重

視公眾就持牌機構表現而提出的意見。通訊局會

按既定程序，進行公眾諮詢 (由二零一四年二月四

日至四月三日 )，循不同途徑收集公眾對免費電視

持牌機構服務的意見，包括舉行公聽會及專題小

組會、進行大規模的意見調查，以及邀請公眾提

交意見書。  

 

5.    通訊局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提交建議時，除

了作上述評估外，還會考慮以下因素︰  

 

(a) 亞視及無綫按照現行牌照條款而提交的建議書、

他們對目前廣播環境的意見，以及他們認為可以

改善其電視服務運作而須作出的牌照條款修訂建

議；  

 

(b) 各有關政策局／部門的意見，讓通訊局得以兼顧

相關政策及技術考慮因素，確保所採取的規管方

法配合本港廣播業的發展需要，並與國際最佳做

法看齊；及  

 

(c) 因應日新月異的廣播環境及觀眾期望而對牌照條

款作出的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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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進度  

 

評估持牌機構的表現  

 

6.   通訊局已著手評估上文第 4 至 5 段所述的各項事

宜。局方計劃於數月內完成評估工作。  

 

公眾意見  

 

7.   通訊局按以往慣例，委託獨立調查公司進行全港

性的意見調查，蒐集公眾對持牌免費電視服務的意見，包括

節目水準、質素及種類。調查公司採用隨機抽樣方式，與大

約三千戶家庭面談，蒐集公眾意見。意見調查中的家訪工作

將於二零一四年四月內完成。  

 

8.   通訊局於二零一四年二月四日起，就亞視及無綫

的免費電視牌照續期事宜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通訊

局一如以往，透過不同途徑廣泛宣傳公眾諮詢及公聽會，包

括在電視和電台播放政府宣傳短片和聲帶，以及在通訊局和

持牌機構網站、互聯網上的其他網站和報章作出宣傳。通訊

局已印發資料小冊子 (見附件 )，概述持牌機構的服務、有關

的投訴紀錄、持牌機構的投資計劃及現行對免費電視牌照的

規管要求。有關資料亦上載通訊局網站，供市民查閱。  

 

9. 作為公眾諮詢的其中一環，三場公聽會於二零一四

年二月十七日、三月七日及三月十日，分別在港島區、九龍

區及新界區舉行。港島區公聽會已經舉行，有超過 300 名人

士出席。此外，通訊局會邀請立法會議員、學者、資深電視

製作人、家長教師會、社工及電視及電台廣播諮詢計劃的成

員 1，參與共四場小組討論。因應委員會較早前的討論，通訊

局已邀請各委員參與小組討論會。兩名委員已答允出席。    

 

10.  截至本年二月底為止，通訊局共收到超過 300 份

意見書。通訊局稍後會公布蒐集到的公眾意見摘要及意見調

查的結果。  

                                                 
1
 電視及電台廣播諮詢計劃屬全港性的諮詢計劃，旨在評估公眾對電視及電台廣
播內容尺度的看法，諮詢小組的組員均為志願人士，現約有 540 人，通訊局主
要根據政府統計處提供的十八區人口統計資料委任市民擔任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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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見  

 

11.  請委員備悉上述處理亞視及無綫牌照續期申請的

進度。通訊局完成評估工作後，會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作出建議。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二零一四年二月  












































































